表2  印鉴卡变更需要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

	序号
	提交材料名称
	原 件/

复印件
	纸质/电子文件
	份数
	要求
	依据

	1
	印鉴卡变更申请书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纸质材料，应采用A4纸，左侧装订。复印件应注明与原件一致。
	1
	填写完整齐全、文字清晰，加盖公章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

	2
	医疗机构名称、地址、医疗机构法人代表（负责人）、医疗管理部门负责人、药学部门负责人、采购人员等项目发生变更证明材料
	□原件

■复印件
	
	1
	合法有效、完整齐全，加盖单位公章
	《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》管理规定

	3
	印鉴卡两本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
	1
	合法有效、完整齐全
	《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》管理规定

	4
	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》副本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
	1
	合法有效、完整齐全，加盖单位公章
	《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》管理规定

	5
	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	■原件

□复印件
	
	1
	非法定代表人办理时提交
	《行政许可法》第二十九条第二款

	6
	受委托人的身份证明
	□原件

■复印件
	
	1
	非法定代表人办理时提交
	《卫生行政许可管理办法》第九条第二款


麻醉药品、第一类精神药品印鉴卡变更申请表

被申请机关：

	申请单位
	

	地    址
	

	电    话
	

	邮政编码
	

	项    目
	原核准登记事项
	申请变更登记事项

	机构名称
	
	

	地    址
	
	

	法定代表人
	
	

	主要负责人
	
	

	医疗管理部门负责人
	
	

	药学部门负责人
	
	

	采购人员
	
	

	医疗机构法定代表

人（负责人）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审查人员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

	主审人员意见
	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

	局长核批
	签字：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
申请单位：           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